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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SV016) 

總目： (76) 稅務局

分目： ()  

綱領： ()  

管制人員： 稅務局局長 (譚大鵬 ) 

局長：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問題：

(a) 若全面落實以電子方式提交個別人士報稅表，預期稅務局將可節省的

人手及開支為何？政府當局會否向納稅人提供誘因，鼓勵他們改以電子方

式提交報稅表；及

(b) 與個別人士以電子方式提交報稅表的情況相比，法團和企業以電子方

式提交利得稅報稅表的宗數較低，但當局在推廣以電子方式提交利得稅報

稅表的工作所涉及的開支卻較高，效益偏低。就此，請政府當局解釋有關

原因。

提問人：黃俊碩議員 (立法會內部參考編號： 19) 

答覆

(a) 稅務局目前並沒有計劃強制要求市民以電子方式提交個別人士報稅

表 (個別人士電子報稅 )。因此，稅務局沒有就假若全面落實個別人士

電子報稅而估算預期將可節省的人手及開支。

為鼓勵個別人士電子報稅，對於選擇以此方式提交報稅表的納稅人，

他們提交報稅表的期限可自動獲延期一個月。此外，稅務局亦不斷提

升電子報稅功能及增加新服務，使納稅人易於履行稅務責任及更有效

地處理其稅務事宜。其中包括： (i)為納稅人預填個人資料、入息資料

及納稅人在其「税務易」帳戶內預先保存的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下

稅項扣除的資料（例如：認可慈善捐款）；(ii)為納稅人在提交報稅表

前即時估計應繳薪俸稅稅款； (iii)即時向納稅人確認已成功提交報稅

表；(iv)讓納稅人可檢視經「稅務易」網上提交的報稅表、評稅通知書

及繳稅確認通知書。



 

(b)  稅務局於 2023年 4月推出新模式的電子報稅措施，讓納稅人可自願以

電子方式提交利得稅報稅表 (電子報稅 )，並夾附符合「網頁內嵌式可

擴展商業報告語言」(iXBRL)格式的佐證文件 (包括財務報表和稅項計

算表 )。鑑於 iXBRL電子報稅在香港是一項新措施，納稅人需時學習和

適應。因此，稅務局已增加開支向納稅人提供一系列的支援服務，包

括提供免費的數據轉換工具、網上教學資源和電話支援服務、設置外

展服務隊以及持續舉辦諮詢持份者會議等。另外，稅務局亦展開一系

列宣傳活動包括海報、宣傳單張、在港鐵車廂展示影片、在社交電子

媒體投放廣告及透過專業團體的網站展示電子宣傳訊息，致力提升採

用利得稅電子報稅納稅人的數目。  

 

與利得稅電子報稅相比，以電子方式提交個別人士報稅表是一項較廣

為人知的電子服務。而鑑於以電子方式提交個別人士報稅表或利得稅

報稅表的要求及複雜程度不一，我們認為不宜就兩種服務的使用率及

涉及的推廣開支作出比較。  

 

– 完  –  


